
 香  港  拯  溺  總  會   
 The Hong Kong Life Saving Society 07/2004 
豁 免 修 讀 申 請 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格 T004 

 

辦 事 處 專 用 
CP No. 

 

 

申請豁免課程：                  

個人資料  (請以正階填寫 )   

姓名：(英文)   (中文)  

性別：＊男/女  出生日期：   救生手冊編號：¦  ¦  ¦  ¦  ¦  ¦  ¦   

身份証號碼：¦   ¦  ¦  ¦  ¦  ¦  ¦    ¦ (  )    電郵地址：   

通訊地址：(英文)   

   ＊HK / KLN / NT 

聯絡電話：1.(日間)  , 2.(夜間)   

傳真號碼：   

學歷：  

課程/主修科 院校/大學 取得學歷 畢業日期 

    

    

    

 

申請人此聲明： 

1. 本人在上表內填寫的所有資料均屬真確無誤。 

2. 本人明白如未能提供足夠資料，本人之申請將不獲處理。 

3. 本人明白提供之所有文件將作審批及記錄之用，不會獲得發還。 

申請費支票號碼：  銀行：   金額：HK$  

 

           /  /   

  申請人簽署      日期 

辦 事 處 專 用 

收件日期：      

豁免申請：接納 /不獲豁免  批核人簽署：      日期：      

備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香  港  拯  溺  總  會   
          The Hong Kong Life Saving Society 07/2004 

豁 免 修 讀 申 請 程 序 

申請 

1. 申請豁免的人士必須遞交填妥的申請表格(表格編號：T004)及所有有關證書/文憑及成績單
的認證副本。 

2. 教育委員會於收到填妥的申請表及完整資料後處理有關個案，一般需時八星期，但要視乎個
案的複雜程度而定。 

3. 申請人必須在過去修畢有關課程，方有資格申請豁免。  

4. 如申請人修讀的本地新辦課程不在下文之列，教育委員會將個別審核有關申請。 
 

認可課程/資歷 
如申請人持有下列課程/資歷，可獲豁免修讀有關課程：  
 
1) 課程/資歷 

課程/資歷 豁免級別 

香港拯溺總會之註冊水上安全評核員 拯溺教師中級訓練班附屬單元二 A 

小學/中學教育證書或以上 拯溺教師中級訓練班附屬單元二 B 

現職教師及 1年以上經驗 拯溺教師中級訓練班附屬單元二 B 

現職教學訓練之人士 拯溺教師中級訓練班附屬單元二 B 

香港教育培訓委員會之一級運動通論或以上 
+ 

急救證書或以上 
拯溺教師中級訓練班附屬單元二 C 

中國體適能總會之體適能基礎證書或以上 
+ 

急救證書或以上 
拯溺教師中級訓練班附屬單元二 C 

小學/中學教育證書或以上(主修體育科) 
+ 

急救證書或以上 
拯溺教師中級訓練班附屬單元二 C 

本港大學開辦之體育/運動科學課程證書或以上 
+ 

急救證書或以上 
拯溺教師中級訓練班附屬單元二 C 

香港拯溺總會之海洋拯救基礎證書 拯溺教師中級訓練班附屬單元二 D 

 

覆核  
未能成功申請豁免的人士，可向香港拯溺總教育委員會申請覆核。香港拯溺總會教育委員會擁有
最終的決定權。 

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
所有申請應寄交： 

香港拯溺總會 
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58號 
德士古大廈21樓 


